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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各會期通過議案數統計
朝野日前對採認中國學歷法案衍生議事爭議，因為協商破裂，最後僅同意處理國營事業預算案，民進黨團要求所有提案逐項表決，歷經18個小時、300多次的表決大戰，8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99年度中央政府附屬單位總預算案，原列營業總收入 2兆8480億3972萬6000元，減列19億1147萬1000元，改列為2兆8461億2825萬5000元；營業總支出原列2兆7148億4160萬1000元，減列43億2527萬元，改列2兆7105億1633萬1000元。
立法院院會1日三讀修正通過工會法，規定未來企業工會勞工應強制加入工會，但是沒有規定罰則，產業與職業工會則沒有強制入會規定。此外，教師也開放可組產業與職業工會。[image: image2.wmf]
立法院恢復原條文有關強制入會的精神，規定企業工會勞工應加入工會，但是並沒有規定企業工會所屬勞工不加入工會的處罰，換句話說，企業工會勞工即使不加入工會，也不會受罰；產業與職業工會則沒有強制入會的規定。
  在保護勞工的規定方面，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的人，不能因為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聘、降調或是減薪；工會幹部則可以與雇主約定辦理工會會務的公假。
  此外，修正通過的工會法也規定，教師得依工會法組織及加入工會，不過教師只能夠籌組職業或產業工會，不得成立企業工會，但沒有給予教師罷工權，以保護學生的受教權；至於現役軍人和國防部所屬的軍火工業員工，還是不得組織工會。
  工會法中也取消原本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才可參選工會理監事的規定，未來外勞也可以出任工會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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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被告訴訟權，立法院1日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未來禁見人員與律師，將依法擁有抗告權利。
  原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有事實足認律師與被告見面有串供滅證之虞時，仍能限制律師與被告的接見、通信權，但對這項權利遭限制時，卻沒有賦與救濟機制。去年第654號釋憲案明文要求，若法律限制羈押被告與辯護人自由溝通權利，也應有相應司法救濟途徑。
修正案也增列，被告或嫌疑人遭拘提或逮捕到案後，檢察官不得限制律師與被告見面或互通書信；但檢察官可基於偵查必要，指定合理的接見時間與場所，被告與律師見面的時間，不列入檢警辦案24小時內要移送法院的時間計算，以平衡檢辯雙方的訴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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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內政委員會2日初審通過「消防法」修正草案，規定液化石油氣零售業者應備置分裝場業者灌裝證明資料、用戶安全檢查資料、公共意外責任險的投保證明，並定期向轄區消防機關申報，以確保公共安全及消費者使用液化石油氣的權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7日審查天然氣事業法草案時通過附帶決議，要求內政部消防署應訂定瓦斯鋼瓶管理及輔導計畫，二年內將全國超過三十年的194萬支桶裝瓦斯鋼瓶汰換完畢。
立法院28日三讀修正通過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企業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從現行20%調降至17%，且回溯從本年度（99年度）施行，將有助於台灣市場資金與經濟活動之活絡，進而達到擴大稅基與充實稅收之效。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馬政府提出產業創新條例以作為延續。民進黨主張實施了50年的租稅優惠應該落日、各項租稅減免應該由產業創新條例中撤出，將營利事業所得稅調降至17.5％，以「低稅率、少減免」建立輕稅簡政且中立性的租稅環境。但經濟部指民進黨所提一律調降營所稅，將使國庫稅收比其欲保留四項租稅優惠（稅收減少300億元）再減少103億，而反對民進黨的主張。國民黨黨團起初反對，後來又與民進黨「政治飆車」，比賽降稅幅度，進而提出調降至17％的版本，使得全面調降營所稅以優惠國內所有企業的共識出現契機。

營所稅稅率調降，已與星、港相當，創造了低稅負而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大中小型產業均因此而獲利，不但能增進國內投資意願，減少資金外流，也和其他國家站在一樣的稅率位置，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盼能吸引外資如美、日、歐等陸續進駐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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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院會28日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9條之1修正案，兩岸的海運和空運公司，在對方境內取得的運輸收入，將可以互相減免營業稅和所得稅。「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新增條文規定，台灣和大陸地區的海運、空運公司，參與兩岸船舶運輸和航空運輸，在對方取得的運輸輸入，得於互惠原則下，相互減免應納的營業稅和所得稅。
朝野28日表決處理這項修正案，通過企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0%調降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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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經濟委員會24日初審通過地質法草案，規定經濟部應公告地質敏感區，土地開發有一部分位於地質敏感區者，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經濟部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的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的劃定、變更或是廢止，都將設立地質敏感區審議會來進行，審議會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總人數的1/2。草案中也規定，如果土地可能造成地質災害，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主管機關得派查勘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進行地質調查或災害鑑定，土地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否則將可處以新台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但國防用地內的調查，需經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24日初審通過「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草案，明定總樓地板面積大於 500平方公尺的政府機關和公營事業、總樓地板面積大於1000平方公尺的鐵路車站、航空站和轉運站、總樓地板面積大於 1萬平方公尺的百貨公司，必須設置哺乳室；婦女在公共場所公開哺乳時，不得禁止、驅離或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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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在今年初修正自來水法，將水源保護區內住戶水費半價的政策取消，此舉立刻引發保護區內居民的反彈，立法院院會25日再次修正自來水法，並完成三讀，恢復水源保護區內，非營利、家用自來水費減半收取的政策，另外對於保護區內非使用自來水的原住民，則由主管機關加速辦理簡易供水設施。並通過附帶決議，自來水公司將水費補貼回溯至今年一月優惠取消後，若住戶多繳水費，可逐月抵扣。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27日上午審查國防法第3及14條條文修正草案，通過將「協助災害防救、執行救災防災任務」納入國防法軍隊指揮事項。
立法院司委會20日初審通過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在各級考績人數比率部分，初審條文規定，各機關考列優等人數比率，最高不得超過5％；考列甲等以上人數比率最高不得超過68％；考列丙等人數比率不得低於1％至3％，計算結果人數尾數未達一人者，不予進位為整數。各等級考績人數比率每三年檢討一次。初審通過條文也有功過相抵的規定，考列丙等人員只要十年內拿過一次優等或連續三年拿甲等，就可以抵銷一次丙等。
　此外，包括法官及檢察官在內的司法官納入考績法適用對象，司法官考績不列優等，考列甲等以上人數比率最高不得超過八十五％，考列丙等人數比率不得低於一％至三％。但司法官不適用十年三丙資遣或退休的規定。
　考績法修正通過後將於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實施。全案送交院會處理前須交朝野協商。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10日初審通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有鑑現行發生履約爭議，調解沒有期限，訴訟又曠日廢時，修正草案明訂調解最長只有半年，不成即可提付仲裁。修法另一項重點，即一旦修法順利三讀，只要在施行前已完成簽約且營運期間尚未屆滿，都可以回溯適用。

立法院4日三讀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案」，除給予未登記工廠7年輔導期間外，低污染的未登記工廠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可於2年內繳交回饋金、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的工廠，必須在修法後7年內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的證明文件，屆期未取得者，補辦的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將失效。

立法院7日三讀修正通過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未來替人作保購車、購屋等，如果債務人「落跑」，銀行還是要先向債務人追債，不能直接先向保人追債。
現行民法第746 條條文規定，替人作保的保證人可以拋棄「先訴抗辯權」，導致欠債的人若「落跑」，債主可以直接向保證人討債，確保債權。因此，三讀條文刪除保證人被迫放棄先訴抗辯權的「跑路條款」，未來保證人不會因為債務人「跑路」，而在債權人未對債務人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就被債主追討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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